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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特首：
香港人權監察於本年3月27日致函閣下，要求閣下履行職責，監察警方武力的使用，並督促保安局長履行監督警隊的職責。人權監察感謝閣下授權保安局於本年3月31日致函回覆，但認為保安局的回覆粗疏，只重複過往的一貫說法和結論，未有提供關鍵的資料和證據，證明警方須要使用武力，尤其使用胡椒噴霧，以及證明警方使用武力時是有必要、合理、合乎比例和遵從警方使用武力包括胡椒噴霧的程序等規定和國際標準，包括當時的口頭警告；而且保安局更支持警方黑箱作業，未有督促警方公開有關的警方的錄影和指引。因此，人權監察認為警方和保安局有必要作進一步的澄清，以承擔向公眾問責，證明當日使用各種武力均是合法及並無濫權的責任，以釋回應公眾的疑慮。

整個事件的其中一項主要疑問是，警方在使用胡椒噴霧前，究竟有否向示威者發出警告？如果有的話，該警告的形式及內容如何？能否有效地向示威者傳達訊息，並給予時間及機會予示威者遵從？

保安局答覆說，「(遊行) 期間警方多次作出警告，包括作出口頭警告以及展示『警告旗』，不斷要求在場人士離開，警告示威者不得越過警方封鎖線範圍，警告示威者停止衝擊，及預先警告警方在有需要時會使用武力等等」，又指「(警方) 屢次警告無效並在形勢趨於失控時，在多次重覆警告後，才不得以使用胡椒噴霧」。

可是事實上，無論是示威人士抑或在場傳媒，都無表示在警方施放胡椒噴霧前留意到警方曾發出的警告，也證明警方並未作出將會使用胡椒噴霧的警告，又或即使有警告，也根本未能有效地將警告訊息傳遞至示威者。

根據事後的傳媒片段及錄像，警方有時間組織人鍊、並主動衝向站立成人鍊的示威者，然後就使用胡椒噴霧，證明警方在使用武力前，是處於主動的位置，應有時間及機會向示威者發出合理的警告。

即使警察在緊接使用胡椒噴霧之前，曾作保安局所指的警告，人權監察也須指出，保安局並無說明有關警告的具體時間與時序、內容和是否有效傳送到示威人士等等，尤其各次警告的具體內容是否依規定說明了將動用武力的性質和程度，因此根本不能說明符合警隊使用武力和胡椒噴霧的準則和程序，以證明武力是合法的。

如果有關警告，如警務處處長所言是「概括性警告」，這不但未達使用武力的基本人權保障要求，連警隊自己的規定也違反了。

根據保安局的說法，警方採用胡椒噴霧前，既然能夠多次作出警告及展示「警告旗」，足以證明警方在主動衝向站立成人鍊的示威者和使用胡椒噴霧前，有足夠的時間及機會，清楚而明確地口頭警告示威者，說明警方遭遇暴力衝擊時，會使用的武力形式和程度，明言會使用胡椒噴霧，將訊息有效地傳遞至示威者，以及觀察在場是否有殘疾人士或兒童等人士，向在場示威者尤其殘疾人士和兒童發出清楚而明確的警告，讓他們有合理時間作離開等反應，或遵從警方的要求，和平地讓警方搬走示威者清場。

如這種合規格的警告發揮作用，則在場警員根本無必要以人鍊武力衝擊示威者、以及緊接使用胡椒噴霧，因而令這些武力，變得成不必要。但事實上，無論是示威人士抑或在場傳媒，都無表示在警方施放胡椒噴霧前留意到警方的警告，證明警方根本未能有效地將警告訊息傳遞至示威者。警方當日在並沒有適當警告及給予示威者時間遵從，就使用胡椒噴霧等武力，該等武力就變得不必要和不合法了。

保安局和警方有責任證明警方在使用任何武力前，已經向示威者傳達有效的警告。一般警方的紀錄和採證做法是，在發出警告時，警方的拍攝隊員會拍攝警告的過程，證明警方已向示威者傳達有效的警告。保安局和警方必須有責任公開所有於3月6日遊行當日警方所拍攝的錄影，幫助說明事件的真相，不能只是說了便算。

保安局的回答也沒有證明為何警方即使要達到在德輔道中清場的目的，為何不採取和平地抬走示威者的做法，卻要以人鍊武力衝向站立著，而不是衝擊著警方的示威者。人權監察要指出，如果當時示威者正無理地暴力衝擊警方，警方使用胡椒噴霧可以是合理，但如果當時示威者並無任何暴力行為，警方就絕不應使用胡椒噴霧。即使早前曾在政府總部與警方有肢體衝突，而警方又有需要在德輔道中清場，只要這次清場時示威者並無使用非法的武力，警方也不能合法地向他們使用胡椒噴霧等武力，尤其不能報復較早前示威者所作的任何行為，又或在無使用武力的必要前，就以使用胡椒噴霧等阻嚇示威者，否則，警方就是使用非法的武力。

另一方面，保安局特別澄清保安局局李少光長指警方於3月6日示威行動中使用胡椒噴霧是「噴向高天」的說法，指李少光「極想說明，警方不會刻意將胡椒噴霧射向小孩，而局長所說『噴向高天』，是指噴射目標的角度，高於小孩的高度。」

人權監察認為，保安局的澄清只會將當時警隊使用胡椒噴霧的行為越描越黑。即使警方不會刻意將胡椒噴霧直接射向小孩，事件亦證明警方在使用胡椒噴霧時沒有清楚考慮當時的情況及環境，令該小孩受到傷害。即使警方真是向天噴射胡椒噴霧，當胡椒噴霧落地時亦有機會傷害示威小孩，而且向天噴射胡椒噴霧亦似乎與警方的訓練不相符。
此外，為何警員要以角度高於小孩的高度噴射胡椒噴霧？這又是為了遵守何種警隊的規則和指引？警隊的指引及規則有否指明胡椒噴霧的噴射角度應該如何？警員以該角度向高空噴射，又是為了達到甚麼執法的目標呢？

警方在使用武力前，把握時間和機會在場觀察兒童及殘疾人士或會否受到波及，以及讓會受到影響的離開，而非「噴向高天」，是最基本的專業要求。

人權監察亦在此提醒當局和警方，警隊現時應付示威的訓練，脫離實際，令前線指揮警官和警員誤墮濫權陷阱。例如沒有考慮到現場實際情況，未有預期有兒童、殘障人士、記者和人權監察人員在場；又單方面以為用揚聲器加上展示警告旗已經足夠，並不明白內容粗疏的「警告旗」提出的警告，以及不詳盡確切的口頭警告，未能說明將會採取何種形式的武力和武力的程度，既不合人權標準，亦連警隊自己的程序要求也達不到。訓練中又未有針對處理當時並無衝擊警方的示威者，以避免向這些示威人士動用不必要的武力，尤其當示威者只是採取不合作的策略，並準備在清場時被警方和平地逐個抬走。故此人權監察促請當局和警方從速檢討和改善有關的訓練。

此外，保安局回信亦指，指示警方在有需要的情況下適當地使用最低武力的指引，是「警方執行任務時的內部指引，不宜公開詳細情況。」

人權監察認為，警方既然以維護社會安寧的名義使用武力，有關指引對公眾利益非常重要，市民有權知道警方在何種情況下，會使用甚麼程度的武力，警方及保安局均有責任公開指引。

胡椒噴霧並非在生死關頭使用，公開使用胡椒噴霧的指引並不會造成損害，否則公眾及監警會將難以判斷警方的指引或前線警員的行為有否違反人權，以及監察警員在使用武力時，有否違反指引。例如使用胡椒噴霧時，可否近距離直接射向目標人物的眼部？

人權監察得悉，警方正起草公眾秩序守則，供處理公眾集會活動的警務人員遵守，但卻拒絕公開此守則，即使監警會要求警方向監警會提供指引，都不得要領。人權監察認為有關做法不能接受，因為作為一個開放政府，保安局和警方都有責任提高其透明度，公開手冊和有關指引，讓市民清楚知道警方的責任及權力，協助監警會完成其「找出警隊工作常規或程序中已經或可能會引致須匯報投訴的缺失或不足之處」的職責。

人權監察重申，面對濫用武力的指控，警方應該提高問責性，對指控作認真調查。人權監察再次要求警方公開所有使用胡椒噴霧的規則、指引及程序，並公開所有於3月6日遊行當日警方所拍攝的錄影，及當日就使用胡椒噴霧等情況的所有報告，包括對當日集會的描述、使用胡椒噴霧的理據及決策過程，以及警司級或以上警官及其他警方人員檢討當日使用胡椒噴霧是否恰當的評估。

閣下及保安局亦應該履行職責，有效地監察警方的武力使用，確保文官局長履行他們監督的責任，矯正黑箱作業的做法，向公眾問責。閣下亦應確保監警會能獲警方告知其指引及具體行動的詳情，使監警會能更有效地行使權力。

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
羅沃啓 謹啓

2011年4月1日

附件：保安局2011年3月31日回覆香港人權監察的信件 

(信件亦可在人權監察的網上找到：http://www.hkhrm.org.hk/resource/CE_reply_police_power_31Mar2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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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日報：《特稿：老差骨：從未教過向天噴》。2011年3月24日。





